[bookmark: _Toc193357137][bookmark: _Toc189829850][bookmark: _Toc32585]★★★ 考点5  行政规范性文件（19：30-19：48）
3、 [bookmark: _Hlk493317279]行政规章
1.制定机关：①国务院组成部门②直属机构③法律规定的机构
2.决定：①部务会议②委员会会议
3.应当公布的载体：①国务院公报或部门公报②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③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
4.标准文本：①本部门公报；②国务院公报
[bookmark: _Hlk78361113]5.备案：公布后30日内由制定机关的法制机构向国务院备案
四、地方政府规章
1.制定机关：①省级政府；②设区的市政府（含自治州政府）③立法法授权的市政府
2.制定权限：区的市政府规章的立法权限：针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等事项
3.应当公布的载体：①本级人民政府公报；②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③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发行的报纸
4.标准文本：本级人民政府公报
5.备案：①省级政府规章由省级政府的法制机构（司法厅/局）向本级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②设区市政府规章由司法局报省级人大常委会、本级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省级政府备案
[bookmark: _Toc193357138]★★★★ 考点6  行政许可（19：48-21：45）
一、行政许可的概述
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属于依申请的行政行为、授益行政行为、属于要式行政行为。
[bookmark: _Hlk188086164]二、行政许可的设定
（一）行政许可设定的含义
行政许可的“设定”，包括行政许可的创设（从无到有）和行政许可的规定（从粗到细）
1．可以设定为许可的事项
[bookmark: _Hlk39418927]（1）一般许可
一般许可是指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
[bookmark: _Hlk39418942]（2）特许：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
特许一定有数量上的限制。一般采用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性方式来实施。
[bookmark: _Hlk39418961]（3）认可：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对象是“人”。针对公民的认可，一般需要组织国家考试。针对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认可，一般需要进行考核。
[bookmark: _Hlk39418974]（4）核准：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对象是“物”，不应有数量上的限制。
[bookmark: _Hlk39418987]（5）登记：企业或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
注意：公司设立登记的性质是行政许可。公司变更登记原则上属于行政确认；如果需要经过审批的，这种变更登记为行政许可。
2．可以不设定为许可的事项
①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②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③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④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事后监督等其他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
（二）行政许可的创设
1．经常性许可的创设；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均有权创设经常性许可。
对于国务院行政法规设定的有关经济事务的行政许可，省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认为通过市场经济能够解决的，报国务院批准后，可以在本行政区域内停止实施该行政许可。
2．非经常性许可的创设
国务院的决定和省级政府规章可以创设非经常性许可。
注意：部门规章和设区市政府规章不得创设行政许可。国务院部门的决定无权创设行政许可。
（1）国务院在必要时采用决定的方式设定，该许可实施后，若属于临时性许可，则在其实施期限届至之后自然终止；若不属于临时性许可，则必须及时提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为法律，或由国务院自行制定为行政法规，把它转化为经常性许可。
（2）省级政府在上位法尚未出台，但又确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省政府规章形式设定临时性许可，这种临时性许可的实施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满1年需要继续实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为地方性法规，把它转化为经常性许可。
[bookmark: _Hlk37857654]（三）行政许可的规定
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均可对上位法已创设的许可作出进一步的详细规定。
行政许可的规定必须遵循“不得违反上位法”的原则，既不能增设行政许可，也不能增设违反上位法的其他许可条件。
行政规章以下（不含行政规章）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既无许可创设权，也无许可规定权。
（四）地方禁止设定许可的事项
1．禁止设定全国统一的认可事项2．禁止设定企业或其他组织的设立登记及其前置性许可3．禁止设定限制外地的生产、经营、服务、商品进入本地的许可
（五）行政许可的设定程序与评价程序
1．起草的特别程序：①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或者其他形式广泛听取公众的意见。②向制定机关作出说明。
2．评价程序：应当定期评价，可以适时评价。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意见
[bookmark: _Hlk37858041]三、行政许可的实施
（一）行政许可的实施主体
行政机关；被授权组织（自己是被告）；被委托机关（受托对象必须是其他行政机关；谁委托，谁被告；一个窗口对外（涉及多个内设机构）；一个机关对外（涉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集中/联合办理（涉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集中实施（省级政府决定）
[bookmark: _Hlk37858436]（二）行政许可实施的一般程序
	[bookmark: _Hlk78399745]申请
	申请
方式
	①可自己申请，也可委托代理人申请。但是，依法应当由申请人申请的除外
②书面方式（含E-mail、传真、数据电文等方式）
③申请行政许可要求按格式文本来填的，由行政机关提供格式文本，不得收费
④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受理
	补正
材料
	①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
②申请材料不齐全，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③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形式
	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应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审查
	审核
材料
	①形式审查（书面审）：指派1名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②实质审查（当面审）：指派2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跨级
审查
	①下级机关应在法定期限内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直接报送上级机关
②上级行政机关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供申请材料

	决定
	决定
方式
	①准予许可：作出书面准予许可决定，且准予许可的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②不予许可：作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复议或诉讼的权利

	
	决定
期限
	当场决定
	申请符合法定条件，能当场作出许可决定的，可当场作出

	
	
	单个主体
	20日+10日即≤30日。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多个主体
	45日+15日即≤60日

	
	
	跨级主体
	下级机关应当自其受理20日内审查完毕。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扣除期限
	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检疫、鉴定和专家评审所需时间

	
	
	颁证期限
	10日内颁发许可证或者盖章、盖戳、加贴标记物等

	
	决定地域效力
	全国有效
	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许可，其适用范围一般没有地域限制

	
	
	区域有效
	地方性法规与省级政府规章设定的许可，只在本区域内有效

	变更
延续
	[bookmark: _Hlk138315653]申请期限：应在该许可有效期届满30日前提出申请。但是，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默示批准：许可机关应当在该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

	费用
	禁止
收费
	①对于行政机关提供的行政许可申请书格式文本，一律不得收取费用
②实施行政许可和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监督检查，原则上不收取费用

	
	例外
	法律、行政法规（不包括地方性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所收取的费用全部上缴国库，不得向行政机关返还


（三）行政许可的听证程序
	[bookmark: _Hlk78399777]听证
启动
	主动启动
	[bookmark: _Hlk161175984]①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许可应听证的事项，应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②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被动启动
	[bookmark: _Hlk175158234]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应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举行听证

	听证
期限
	申请期限
	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5日内提出听证申请

	
	组织期限
	在20日内组织听证

	
	告知期限
	于举行听证的7日前将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必要时予以公告

	主持回避
	实体回避
	与该许可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得担任主持人

	
	程序回避
	在听证之前已经参与审查该项许可事项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能担任听证主持人

	公开
	除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听证应当公开举行

	听证
内容
	①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以提出证据，并进行申辩和质证
②行政机关：审查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应当提供拟作出的许可决定以及审查意见的证据、理由

	听证
笔录
	①听证应当制作笔录，听证笔录应当交听证参加人确认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
②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许可决定（案卷排他效力：许可决定须依据听证笔录记载内容作出）

	费用
	听证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


[bookmark: _Hlk37858460]总结：申请期限5日，组织期限20日，告知期限7日（我爱你，老婆）
四、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
（一）撤销许可
1．撤销许可的概念：行政许可的撤销是指在行政许可的授予过程中存在违法情形，由有权机关取消该行政许可的行为。
撤销许可，是行政许可的一种监督措施（不是行政处罚）吊销许可的性质是行政处罚。
2．撤销许可的原因
（1）因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而撤销许可的情况包括：①滥用职权、玩忽职守；②超越职权；③违反法定程序；④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许可；⑤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造成合法权益损害，国家赔偿）
（2）因被许可人的违法行为而撤销许可的情况：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情形。（一般不予赔偿）
3．撤销许可的主体
作出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自己，也可以是其上级机关。被越权的机关（对于因行政机关超越自身职权作出的许可决定）
4．例外情形：虽违法但并不撤销
行政许可决定的作出虽有违法事由，但撤销该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或者他人信赖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销。
5．撤销许可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骗得许可的，面临的法律责任包括：①撤销许可。②行政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③取得的行政许可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④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6．申请人以欺骗、贿赂方式申请许可的法律责任
在行政许可的申请阶段，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许可的，面临的法律责任包括：①行政机关不予受理或不予许可。②给予申请人警告处罚。③许可事项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1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许可。
（二）撤回许可
仅主张补偿的，应由行政机关先行处理。对不予答复或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先复议后诉讼。（可调解）。补偿标准：法定标准＞实际损失标准＞实际投入标准
（三）注销许可（行政确认）
①许可期满未延续；②丧失主体或能力；③被撤销、撤回、吊销；④发生不可抗力等
[bookmark: _Toc17882][bookmark: _Toc189829858][bookmark: _Toc193357140]★★★★★考点7  行政强制（21:45-22:30）
一、行政强制措施/执行的概述
（一）行政强制措施的概述
[bookmark: _Hlk35801317][bookmark: _Hlk35270190]1．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
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bookmark: _Hlk35801328]2．行政强制措施的判断标准
（1）制止性和预防性：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在于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行为或者避免不好的结果发生。
（2）暂时性：对人身或者财产的暂时性控制，一旦其目的实现，则一般应当解除。 
（3）非惩罚性
3．行政强制措施的具体种类
①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②查封 ③扣押 ④冻结 ⑤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4．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处罚的区别
	区别
	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措施

	目的
	制裁、惩戒
	制止违法行为，预防不好的结果发生

	阶段
	终局；对权利义务作出确定的最终安排
	非终局；对权利义务作出临时性暂时性的安排

	形式
	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执照、行政拘留附有明确的期限
	以达到行为目的为限，本身在作出决定之时，行为的实施期限具有不确定性


（二）行政强制执行的概述
1.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
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的行为。
当事人不履行基础决定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安排，才有必要实施行政强制执行。
2.行政强制执行的判断标准
依附性（行政强制执行，是对业已作出的行政决定的执行）+目的性
3.行政强制执行的种类
（1）直接强制执行：直接强制执行是行政机关动用国家强制力直接实现基础决定所设定权利义务安排的行为，如划拨、拍卖等。
直接强制执行主体：公安局、国安局、税务局、海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以上地方政府
（2）间接强制执行：间接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通过间接手段迫使义务人履行其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或者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措施。
间接强制执行包括执行罚与代履行。
二、行政强制措施/执行的设定
（一）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
[bookmark: _Hlk37857858]1．行政强制措施的创设（从无到有）
	[bookmark: _Hlk79260643]法律
	创设种类
	可以创设各种行政强制措施

	
	法律保留
	①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
②冻结存款汇款
③其他应由法律设定的事项

	行政法规
	√
	①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②扣押财物
③其他非应由法律设定的强制措施

	
	×
	①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②冻结存款、汇款
③其他应当由法律设定的强制措施

	地方性法规
	创设种类
	①查封
②扣押

	备注
	无权设定
	法律、法规之外的规范性文件（如规章、红头文件等）一律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


2．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从粗到细）
法律已经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对其对象、条件、种类作出扩大规定。
（二）行政强制执行的设定
行政强制执行只能由法律设定。
三、行政强制的设定与评价程序
拟设定行政强制的，起草单位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
设定机关定期评价（强制性）+实施机关可以适时评价
[bookmark: _Hlk37858181]四、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
（一）实施主体
1．行政机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但是，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可以实施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行政强制措施。
2．法律、行政法规授权的组织
3．禁止委托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1

